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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市监函〔2023〕36 号

答复类型：A

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 6号提案的答复函

晋江市青阳街道办事处：

许建兴委员提出的《关于拉动夜市摊位街区富民增收的建议》

收悉。根据《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晋委办〔2019〕60 号）关于食品摊贩监管的职责分

工，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法定点设置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监管。依

监管职责，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开展法规政策贯彻宣传。

《晋江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转发福建省小餐饮登记办法（试行）、食品摊贩登记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晋食安办〔2017〕23 号），就各镇/街、市直

相关单位在食品摊贩登记、日常管理等职责上予以了明确。我局

通过 3.15 消费者权益日、食品安全宣传周等时机，以报纸、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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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微信等媒介，对《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福建省食品摊贩

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等法规文件进行宣传，重点对食品摊贩

的登记管理、食品安全监管等要求进行解读宣传，增强经营者守

法经营意识。

二、开展专项治理。

对政府划定临时经营区域和规定时段的，从事食品销售、现

场制售或提供餐饮服务的食品摊贩开展集中整治。围绕校园周边、

医院、城乡结合部及旅游景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加强对小摊贩大

排档的进货查验、索证索票、预包装食品标签标识、经营直接入

口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食品制售卫生条件、食品交叉污染防

护等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固定摊贩经营场所的市场主办方履行

好管理和查验职责。

三、加强联动配合。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校园周边食品安

全专项整治为载体，加强与城市管理、街道、社区等部门的联动

配合，不定期开展占道经营、摊贩的联合整治行动。在日常监督

检查中，主动加强大局意识，对发现未经批准、无合法资质或者

自发形成的摊群、摊点，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处置，形成“部门联

动，齐抓共管”的管理机制。

四、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传。

通过晋江食品安全微信公众号和我局各市场监管所微信公

众号开展健康饮食、食品摊贩消费警示、消费维权等知识的宣传，

引导消费者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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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第 6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主要领导：张志友

分管领导：陈俊达

经办人员：颜晓帆

联系电话：85629936

2023 年 4 月 23 日

抄送：市分管领导、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督查室。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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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第 6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许建兴委员：

第 6号《关于拉动夜市摊位街区富民增收的建议》已收悉，

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建议一

建议加大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如在夜间出行活跃

度高的区域，设立夜间临时停车位等，鼓励地摊经济的

发展。同时，相关管理部门应推出并完善更多公平、全

面的政策，完善商务、城管、卫生、交通等多部门参与

的夜间经济集体会商制度，保障地摊经济有序发展。

已完成事项

《晋江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转发福建省小餐饮登记办法（试行）、食品摊贩

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晋食安办〔2017〕23

号），就各镇/街、市直相关单位在食品摊贩登记、日常

管理等职责上予以了明确。我局通过 3.15 消费者权益

日、食品安全宣传周等时机，以报纸、微博、微信等媒

介，对《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福建省食品摊贩登记

管理办法（试行）》等法规文件进行宣传，重点对食品

摊贩的登记管理、食品安全监管等要求进行解读宣传，

增强经营者守法经营意识。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二

建议做好合理的地摊区域规划，将城市文化融入新兴地

摊，促进地摊经济多样化发展。如何发掘当地特色，举

办带有主题性质的地摊夜市，因地制宜深入发掘当地特

点，如特色的民俗活动、商街夜市、旅游演艺、街头演

唱等体验活动等，鼓励地摊商品多样化发展，带来沉浸

式的特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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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事项

开展专项治理。对政府划定临时经营区域和规定时段

的，从事食品销售、现场制售或提供餐饮服务的食品摊

贩开展集中整治。围绕校园周边、医院、城乡结合部及

旅游景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加强对小摊贩大排档的进货

查验、索证索票、预包装食品标签标识、经营直接入口

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食品制售卫生条件、食品交叉

污染防护等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固定摊贩经营场所的

市场主办方履行好管理和查验职责。加强联动配合。以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校园周边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为载体，加强与城市管理、街道、社区等

部门的联动配合，不定期开展占道经营、摊贩的联合整

治行动。在日常监督检查中，主动加强大局意识，对发

现未经批准、无合法资质或者自发形成的摊群、摊点，

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处置，形成“部门联动，齐抓共管”

的管理机制。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三

建议处理好传统商铺与地摊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地摊经

济汇聚而成的早市、夜市周边，传统实体商铺可以享受

到人流量增加带来的福利，但是也会产生一定的竞争压

力影响到实体商铺的利润。所以，可以规定在地摊与实

体商店错时、错位发展，实现实体经济与地摊经济相互

促进、相互发展，产生共赢和互补的效果。

已完成事项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校园周边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为载体，加强与城市管理、街道、社区

等部门的联动配合，不定期开展占道经营、摊贩的联合

整治行动。在日常监督检查中，主动加强大局意识，对

发现未经批准、无合法资质或者自发形成的摊群、摊点，

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处置，形成“部门联动，齐抓共管”

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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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四

建议加强策划营销，扩大影响力与知名度，鼓励社会各

界人士参与夜间经济策划，利用好抖音、快手等新媒体

平台，打造夜间网红经济，以充分发挥夜市地摊经济对

富民增收的积极作用。

已完成事项

通过晋江食品安全微信公众号和我局各市场监管所微

信公众号开展健康饮食、食品摊贩消费警示、消费维权

等知识的宣传，引导消费者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补充说明（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